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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金力泰 公告编号：2023-056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有关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一、传闻简述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关注到市场存在媒体报

道关于公司的不实信息，报道称公司与北京熠熠高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登

科技”）于2021年12月就转让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世宇（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科世宇”）部分股权事项涉及股权代持的情形。公司就相关报道内容进行了

核实，认为该报道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公司现将相关情况澄清说明如下： 

二、澄清说明 

在公司与高登科技就转让中科世宇部分股权的事项中，公司系中科世宇部分股权

的出让方，高登科技系该部分股权的受让方，双方于2021年12月29日签署了《股权转

让协议》，后因公司未能与高登科技就中科世宇后续经营运作及发展方面达成一致意

见，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同意终止前述股权转让交易并于2022年1月20日签署了《解除

协议书》。在双方讨论中科世宇股权转让及后续股权转让终止的期间，高登科技作为

股权受让方从未告知公司上述股权代持及股权代持协议书的存在，公司对于高登科技

与曹志伟之间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不知情，公司参与中科世宇股权转让项目的相

关人员从未见过、也不认识上述报道中提及的股权代持委托方曹志伟。 

有关中科世宇部分股权的转让以及转让终止，公司均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依法依规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所披露的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同时已向监管部门备案了有关交易文件。 

综上所述，公司有关中科世宇股权转让及转让终止的公告不存在信息披露失实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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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说明 

1、公司对上述报道表示高度重视，将根据事态的发展情况，保留采取进一步法律

措施的权力，维护公司正当权益。 

2、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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